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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环能 公告编号：临2025-044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下属单位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5年 4月 27日，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光环能”）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5年 5月 20日公司召开

了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同

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设国联无锡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设国联”）

为其下属单位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 56,916.00万元，满足中设国联下属单位生产

经营资金需求，保障运营稳定、可持续发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9日、2025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对外担保预计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25-017）、《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26）。

二、担保进展情况

中设国联为其控股子公司肥城国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肥城国

鑫”）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城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肥城支行”） 签订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按持股比例 92.4194%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借款金额 2.7

亿元，借款期限为 15年，借款将用于山东肥城王瓜店 100MW 农光互补项目的

项目建设。

近日，中设国联与工行肥城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本次担保前中设国联

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12,250.00万元，本次担保后中设国联为其

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37,203.238万元，在公司 2025年度对外担保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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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额度的范围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肥城国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瓜店街道工业三路康汇大街 71号 1201

3、法定代表人：吴铁

4、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5、成立时间：2023-05-15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

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电气安装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

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电线、电缆经营；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新能源原动

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电气设备修理；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储能技术服务；

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智能农业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农业生产托管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主要财务状况：截止 2024 年 12 月 31 日，肥城国鑫资产总额为

103,208,316.77 元，负债总额为 28,229,087.69 元，净资产为 74,979,229.08 元，

资产负债率为 27.35%，2024年全年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净利润为-20,770.92元。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中设国联与工行肥城支行签订了《保证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1、合同主体

债权人（甲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肥城支行

保证人（乙方）：中设国联无锡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2、担保的范围

乙方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850466799-c616330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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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

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

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

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保证担保的方式

乙方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担保的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第

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甲方根据主合同之

约定宣布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

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方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乙方签字(自然人适用)或盖章(单位适

用)之日起生效。

6、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中设国联无锡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按对肥城华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的持

股比例 92.4194%为肥城国鑫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山东肥城王瓜店 100MW 农光

互补项目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即中设国联无锡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承

担的担保责任的范围是主债权的 92.4194%。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05,535.97 万元，占

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97%。其中，公司已累计为汕头益

鑫提供担保 40,848.93 万元，为高州燃机提供担保 21,459.20 万元，中设国联为

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2,250.00万元，国联环科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 30,977.84万元。除上述担保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0元。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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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7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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